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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8        证券简称：国旅联合       公告编号：2021-临 049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

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个别或连带责任。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5月24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关于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49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问询函》全文如下：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20 年年度报

告及相关公告的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6.1 条的

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上期非标意见消除 

1.2019 年度，公司年审会计师因未能确认北京粉丝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粉丝科技）应收款项占用和可回收、期末存货账面余额

和跌价准备计提充分性及审计证据质量事项等，出具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2020 年度，年审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

见。根据公司 2020 年年报及会计师出具的上期保留意见消除专项说

明，公司自 2020 年 1 月 1日起不再将粉丝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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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消除 2019 年非标意见所涉及事项。公司持有粉丝科技 51%股权，

2017 年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粉丝科技未完成 2018 年、2019

年业绩承诺，2019 年起公司与粉丝科技存在股权转让、增资、业绩

补偿等纠纷。2021 年 3 月 4 日，法院判决粉丝科技原股东方对应回

购公司所持粉丝科技的股权；目前，粉丝科技原股东方不服提起上诉，

尚未结案。 

请公司补充披露：（1）在持有粉丝科技 51%股权的情况下，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将粉丝科技不再将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具体判断

依据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粉

丝科技原股东方是否有足够资产执行相关诉讼判决结果，如原股东方

无可执行资产，公司是否有维护合法权益的具体措施，以及对所持粉

丝科技股权的后续安排。请年审会计师说明上期非标事项在 2020 年

消除的判断过程，通过将粉丝科技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方式消除

的理由是否成立，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审计类第 1 号》的相关规定，是否需要进行会计差错更正，以及相

关事项对本期期初和当期审计意见的影响。 

2.根据年报，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持有北京新线中视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线中视）85.93%股权，2020 年度广

告营销收入主要来自于新线中视，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97.5%。2020 年

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98 亿元，计提 305.31万元坏账准备，收

回或转回 371.60 万元坏账准备。2019 年，年审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

和内部控制否定意见所涉事项包括新线中视存在未按照公司内部审

批用途使用大额款项，未对由此形成的应收账款项按内部控制要求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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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充分的减值准备，截至审计报告签发日，尚有 3166.81 万元未收回。

会计师出具的上期保留意见消除专项说明显示，上述款项均已收回。

请公司补充披露：（1）2020 年完善新线中视内部控制的具体措施和

效果，是否能对新线中视进行有效控制；（2）新线中视的业务模式，

包括采购模式及采购的具体产品或服务，销售模式及销售的具体产品

或服务；（3）新线中视收入确认政策，是否与具体合同条款相关约

定相符，是否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一致，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4）新线中视前五大客户的具体情况，包括

名称、交易金额及报告期确认收入金额、报告期结算情况及期后回款

情况；（5）本期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政策是否与上年保持一致，应

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以及本期转回坏账准备的原因。请年

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二、关于业绩承诺及子公司处置 

3.根据前期公告，公司 2017 年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的方式获得

新线中视 51%的股权，并与业绩承诺人签署《利润补偿协议》，承诺

2017年、2018年、2019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190万元、4,150

万元、5,400 万元。新线中视因未完成 2018年度、2019年度利润承

诺事项，业绩承诺人分别于 2019 年、2020年通过现金及股权补偿等

方式完成了业绩补偿义务。公司目前持有新线中视 85.93%的股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收到相关业绩补偿后计入当期损益的依

据及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2）

公司是否在承诺期末，对或有对价的公允价值作出恰当的会计估计，

如是，请说明具体评估过程和结果。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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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年报，公司 2020 年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海南颐锦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颐锦）100%股权及相关债务，最终成

交价格 803.47 万元，受让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海南新旅平海文

化旅游有限公司。公司报告期实现净利润 1,449.45 万元，扣非净利

润-1,730.63 万元。上述交易增加公司年度税前利润 1,626.10 万元，

对公司业绩影响重大。请公司补充披露：（1）此次处置海南颐锦的

定价依据，价格是否具有公允性，结合交易进展说明上述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通过处置全资子公司实现扭

亏为盈，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较大风险，并充分提示风险。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四、关于主要财务数据 

5.根据年报，公司预付账款期末余额 5,002.20 万元，较上期增

加 96.31%，系预付媒体款增加。请公司补充披露：（1）预付媒体款

大额增加的具体原因；（2）预付账款期末前五名的具体情况，包括

形成的时间、金额、对象、事由、具体账龄、认定依据以及是否符合

相关规定、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6.根据年报，公司期末长期应收款中存在一笔第十三届冬运会项

目投资款，合计 104.10 万元。第十三届冬运会已于 2016年结束，请

公司补充披露：（1）未收回该笔款项的原因，以及未计提坏账准备

的原因；（2）该笔款项后续是否具有可回收性。请年审会计师就上

述问题发表意见，并说明针对相关款项执行的审计程序及取得的审计

证据。 

7.根据年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余额 8,768.43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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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非上市权益工具投资余额为 6,264.53 万元，较上期余额未有变

动。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对上述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进行公允

价值计量的依据；（2）说明非上市权益工具投资余额没有发生变化

的原因及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8.根据年报，公司商誉期末余额为 9,523.29 万元，主要为对新

线中视、粉丝科技、厦门海之风游艇有限公司和厦门风和水航海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所形成的商誉。金额较上年减少 2,554.04 万元，

系粉丝科技合并范围变更所致。公司 2020 年未对其他投资单位形成

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相关投资单位的经

营情况，说明期末未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前期商誉减值情况，包括不限于

说明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关键参数及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等；（3）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并说明为确保商誉减值准备计提

真实、准确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及取得的审计证据。 

9.根据前期公告，公司 2019 年针对部分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 9

项坏账准备，合计 20,696.89万元。其中，对原控股股东厦门当代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资管）所形成的其他应收款被认定为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合计 2,000万元。目前，公司采取非公开协

议转让的方式，将 2,000 万债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江旅集团，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已经消除。公司自查除已清偿的当代资管 2,000

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外，其余款项均不属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

资金占用。同时控股股东承诺，若相关款项后续被认定为资金占用，

控股股东将采取措施予以全部解决。请公司补充披露公司 2020 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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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上述款项的具体情况及目前剩余金额。请公司控股股东、全体董监

高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利益，加快对剩余应

收款项的催收，尽快妥善解决上述款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五、其他 

10.根据年报，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值，但未依

照相关规定在年报正文及附注中披露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及扣除后的

营业收入金额。请公司对 2020年年报予以修订并披露。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 5个交易日内对上述事

项予以回复，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公司将严格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尽快回复上述事项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月 25日 


